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荷蘭東印度公司治下的 

臺灣原住民部落整併∗ 

 康培德∗∗ 

摘 要 

本文探討荷蘭東印度公司統治臺灣時，對原住民部落的整併理念、實施過程

與成效。文章在東印度公司的殖民地領地控制脈絡下，進一步以大武郡與打猫社

為例，討論荷蘭人如何處理整併後的部落權力結構與村社規模。東印度公司之所

以於平原地區實施部落整併，係遷就其宣教活動與行政統治；因此，村社作為殖

民地的底層單位，其規模以及村社首長的派任，即成為荷蘭人整併前後的考量。荷

蘭人在部落整併的做法上，雖然大多會循原有的部落社會網絡與族人的意願，但

整併的成效不一。到了公司統治末期，整併形同蛇尾，甚至傳聞出加入叛離荷蘭

人勢力的案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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